
 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被保荐公司名称：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简称“奥海科技”）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余烯键 联系电话：0755-82805993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幸思春 联系电话：0755-82805996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不适用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

的情况 
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
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

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

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、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查阅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

露文件一致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项

目进展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。 

4、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次，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，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，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



  

5、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深交所规定报

送 
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

6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9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
7、向深交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

外） 
 

（1）向深交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、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、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、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1 年 5月 18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再融资和最新政策法规 

11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

  

1、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、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不适用 不适用 

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、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、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、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
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

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、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

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
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

化情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
因及解决措施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刘昊

和刘蕾，作为股东的董事刘旭、匡翠思，其

他股东奥悦投资、奥鑫投资，持有公司股份

的高级管理人员蔺政、郭修根和赵超峰，持

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韩文彬、刘勇作出股份锁

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。 

是 不适用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刘

昊、刘蕾，股东刘旭、奥悦投资作出持股意

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。 

是 不适用 

3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刘

昊、刘蕾，股东刘旭、奥悦投资作出避免同

业竞争的承诺。 

是 不适用 

4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刘

昊、刘蕾，作为股东的董事刘旭，其他股东

奥悦投资、奥鑫投资作出减少及规范关联交

易的承诺。 

是  

5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刘

昊、刘蕾作出承担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补

缴义务的承诺。 

是  

6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 是  



  

刘昊、刘蕾，其他非独立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作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。  

7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董事（不含

独立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稳定公司股价

的承诺。 

是  

8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深圳奥海，实际控制人

刘昊、刘蕾，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作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。 

是  

9、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全体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未履行承诺事

项时采取约束措施的承诺。 

是 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、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

2、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

交所对保荐机构或其保荐的
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

整改情况 

（1）中国证监会 “[2021]17 号”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、“[2021]19 号”
《关于对黄洪俊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及整改情况 

1）具体情况 

2021 年 2 月 7 日，中国证监会对国金证券出具“[2021]17

号”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
的决定》：“经查，我会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作为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推荐挂牌主办券商，未勤勉

尽责，对挂牌公司重大合同等核查不充分”，中国证监会
对国金证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同日，中国

证监会对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小组负责

人黄洪俊出具“[2021]19 号”《关于对黄洪俊采取监管谈
话措施的决定》。 

2）整改情况 

该事件发生后，国金证券引以为戒，认真查找和整改问
题，并做出如下整改：第一、修订完善新三板挂牌标准，

提高项目承接标准；第二、制定完善投行内控制度，进一

步夯实“三道防线”；第三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，提高员

工的合规意识和专业技能；第四、严格执行尽职调查制度
等规定，提升业务执业质量；第五、启动问责程序，落实

问责措施。 

（2）中国证监会“[2021]30 号” 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
有限公司及李维嘉、李超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

定》及整改情况 

1）具体情况 
2021 年 3 月 25 日，中国证监会对国金证券出具“[2021]30

号” 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李维嘉、李超采取

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：“经查，我会发现你们在
保荐上海翼捷工业安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过程中，未勤勉尽责履行相关职责，对招股说明

书披露发明专利数量不准确、注册申请文件披露发行人取



  

得发明专利数量存在矛盾未予充分关注”，中国证监会对
国金证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。 

2）整改情况 

该事件发生后，国金证券引以为戒，认真查找和整改问
题，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投行业务内控制度、工作流程和

操作规范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切实提升投行业务质

量，并根据公司内部问责制度对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。 
（3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“成银罚字[2021]6 号”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及整改情况 

1）具体情况 
2021 年 5 月 12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对国金证券出具

“成银罚字[2021]6 号”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：国金证券因

“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，未按规定识别客户身份”被罚款

20 万元，因“未按自定义监测标准筛选异常交易”被罚款
45万元，合计罚款 65万元。 

2）整改情况 

该事件发生后，国金证券引以为戒，认真查找和整改问
题，并做出如下整改：第一、客户经常居住地方面：对于

未核实经常居住地的客户，已采取电话、短信、公告等多

种方式更新。对与不配合或无法联系的客户，已对其账户
功能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；第二、自定义监测标准筛选

异常交易方面：已对监测指标逻辑重新进行梳理，根据梳

理后的逻辑完成了系统开发并上线运行；第三、已建立验
证系统对监测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每日进行验证，目前

已正常开展验证工作。 

（4）中国证监会“[2021]64 号”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及整改情况 
1）具体情况 

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中国证监会对国金证券出具

“[2021]64 号”《关于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
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：“经查，我会发现你公司作为扬州

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

荐机构，未勤勉尽责，对发行人销售回款、内部控制等事
项的核查不充分”，中国证监会对国金证券采取出具警示

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同日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代表人邹丽

萍、王俊出具“[2021]65 号”《关于对邹丽萍、王俊采取

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。 
2）整改情况 

该事件发生后，国金证券引以为戒，认真查找和整改问

题，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投行业务内控制度、工作流程和
操作规范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切实提升投行业务质

量，并根据公司内部问责制度对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。 

3、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不适用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2021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保荐代表人： 

 

   

余烯键  幸思春 

 

 

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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